
基隆關      10  7      年      4      月份報關業者違規態樣

序號 法令依據 違規態樣 處分情形

1 海關緝私條例第41條第1項
向海關遞送報單，對貨物之重量
價值等，為不實記載

罰鍰

2
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第11、19條 未依原始真實發票等有關文件，

依規定正確申報
罰鍰

3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12、34條 個案委任書未於期限內補正 警告


